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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比价格   指计算各种总量指标所采用

的扣除了价格变动因素的价格 , 可进行不同

时期总量指标的对比。按可比价格计算总量

指标有两种方法 : 一种是直接用产品产量乘

某一年的不变价格计算 ; 另一种是用价格指

数进行缩减。

不变价格   指以同类产品某年的平均

价格作为固定价格 , 用于计算各年的产品价

值。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产品价值消除了价

格变动因素 , 不同时期对比可以反映生产

的发展速度。新中国成立后 , 随着工农业

产品价格水平的变化 , 国家统计局先后五

次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工业产品不变价格和

农业产品不变价格。从 1952 年到 1957 年

使用 1952 年工 ( 农 ) 业产品不变价格 , 从

1957 年到 1970 年使用 1957 年不变价格 ,

从 1971 年到 1980 年使用 1970 年不变价格 ,

从 1981 年到 1990 年使用 1980 年不变价格 ,

从 1991 年开始使用 1990 年不变价格。从

2001 年开始 , 每五年开始更换一次不变价

格 , 如从 2001 年到 2005 年使用 2000 年不

变价格 ,2006 年到 2010 年使用 2005 年不

变价格 ,2011 年到 2015 年使用 2010 年不

变价格 , 依此类推。

平均增长速度   我国计算平均增长速度

有两种方法 : 一种是习惯上经常使用的“水

平法”, 又称几何平均法 , 是以间隔期最后一

年的水平同基期水平对比来计算平均每年增

长 ( 或下降 ) 速度 ; 另一种是“累计法”, 又

称代数平均法或方程法 , 是以间隔期内各年

水平的总和同基期水平对比来计算平均每年

增长 ( 或下降 ) 速度。在一般正常情况下 , 两

种方法计算的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比较接近 ,

但在经济发展不平衡、出现大起大落时 , 两

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差别较大。

本年鉴内所列的平均增长速度 , 除固定

资产投资用“累计法”计算外 , 其余均用“水

平法”计算。从某年到某年平均增长速度的

年份 , 均不包括基期年在内。如新中国成立

后四十三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以 1949 年为基

期计算的 , 则写为 1950-1992 年平均增长速

度 , 其余类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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